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关于下发《非全日制攻读硕士学位 

全国统一考试管理规则》的通知 

学位办［ 2002] 3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学位委员会、教委，国务院有关部委教育（人

教、科教）司（局）、中国科学院教育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中共中央党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位委员会，有关学

位授予单位： 

在职人员以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是国家鼓励公民

自学成才，促进高层次专门人才成长的一条重要途径。为确保同等学

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的授予质量，国家每年组织一次硕士学位水平认

定全国统一考试。为严肃考试纪律，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制订

了《非全日制攻读硕士学位全国统一考试管理规则》（简称《规则》）。

《规则》适用于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外国语水平和学科综合水

平的全国统一考试、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全国联考，现发给你们，请遵

照执行。 

《非全日制攻读硕士学位全国考试管理暂行规则》同时废止。

附件：非全日制攻读硕士学位全国统一考试管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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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非全日制攻读硕士学位全国统一考试管理规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和《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

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定本规则。本规则适用于非全日

制攻读硕士学位的全国统一考试（以下简称“全国考试”)，含同等学

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外国语水平和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在职

攻读硕士学位全国联考。 

一考试规则 

1、考生必须熟知本考试规则，并严格按照考试规则的规定参加考 

试。 

2、考生应在考试前一天到考试地点了解考场位置及有关注意事

项，但不准进入考场。 

3、考生应自带指定的考试用品，如钢笔、圆珠笔、铅笔、橡皮、

绘图仪器和无字典存储和编程功能的电子计算器，或准考证上注明的

所需携带的用具。其它物品，如文字资料、纸张和通讯工具（如移动

电话、寻呼机等），以及具有记忆、存储、查询、翻译或编程功能的

电子用品等不得带入考场。 

4、考生必须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居民身份证、护照、或军

人身份证件，下同）进入考场，参加考试。并应在每科考试开始前十

五分钟入场完毕。 

外国语考试开始、其它科目考试开始三十分钟后，迟到考生一律

不得进入考场。 

5、考生进入考场后须对号入座。入座后将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

放在桌面左上角，以便检查。 

6、考试正式开始前，考生必须认真听取考场指令，并严格按照考

场指令要求，使用规定书写工具在规定栏目里填写（涂）好有关信息；

答案必须书写在指定位置，字迹要工整、清楚。 



7、考生对试卷字迹不清、卷面缺损、污染等问题，须先举手请示，

经监考人员同意后方可提问。对试题内容有疑问时，不得向监考人员

询问。 

8、考生在考场内应保持安静，不准吸烟、交头接耳、打手势、做

暗号；不准有偷看、传递答案或交换试卷、答题纸（卡）以及抄袭或

让他人抄袭等行为。 

9、考试开始后九十分钟内及考试结束前十五分钟内，已进入考场

的考生不得提前退场。考试开始九十分钟后至考试结束前十五分钟，

考生征得监考人员同意，可以交卷退场。考生退场后不得再次进入考

场，不得在考场周围逗留、喧哗。 

10、考试终了指令发出后，考生应立即停止答卷，并将答卷反扣

在桌面上，在原位坐好。待监考人员收回全部试卷、答题纸（卡）等

并清点无误，宣布可以离场时，才准离开考场。试卷、答题纸（卡）、

草稿纸、答案等一律不准带出考场。 

11、考生不得自行交卷，须等监考人员到座位上收取，并配合监

考人员验收，验收无误后请监考人员在准考证上签字（作为考生交卷

的凭据）。 

二监考规则 

1、监考人员必须熟悉和掌握本管理规则，严格按照有关考试工作

程序组织实施考试，确保本考场按统一规定进行考试。 

2、监考人员必须在考生进入考场之前认真清理考场，确保考生座

位周围无书籍、资料以及有可能影响考试的其它物品。 

3、监考人员经核对，允许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上的照片与考生

本人相符者进入考场。 

外国语考试开始、其它科目开考三十分钟后，监考人员不得允许

迟到考生进入考场。 

4、监考人员按照考场指令当场启封试卷，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5、考试开始后，监考人员要逐个检查考生本人与准考证、有效身

份证件、座位贴签和考场座次表上的照片是否相符。并检查考生答题

纸（卡）上填写（必须用钢笔或圆珠笔）的姓名、考号与准考证是否

一致。 

6、监考人员在缺考考生试卷右上角和答题纸（卡）上相应位置注 

“缺考”字样、并在规定位置填写（涂）上缺考考生的姓名和准考证 明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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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考试开试九十分钟内及考试结束前十五分钟内，监考人员不得 

允许考生交卷、离开考场。 
考试开始九十分钟后至考试结束前十五分钟，如有考生提出退场， 

可以允许提前交卷。 
监考人员收回提前交卷考生的试卷、答题纸（卡）、草稿纸等， 

清点无误后，在考生准考证上签字，并将提前交卷的考生情况如实填 

写在“考场记录表”中。 

8、监考人员不得对试题的内容作任何解释。 
9、监考人员发现考生违纪作弊时，按有关规定处理，必要时，请 

示考点负责人。要及时将考生违纪情况填写在“考场记录表”中，并保 

留考生作弊证据。 
10、监考人员必须维护考场秩序，有权制止除本考点主考、副主 

考、总监考、巡视员、联络员以外的和未经主考同意的其他人员进入 

考场。 
11、监考人员在考场内不准吸烟、阅读书报和谈笑，不准抄题、 

做题，不准复制录音带，不准擅离职守，不准将试卷带出或传出考场。 

12、监考人员要认真做好考场记录；妥善处理考试过程中发生的 

偶发事件，并及时向考点负责人汇报。 
13、考试时间终了前十五分钟，监考人员应提醒考生注意。终了 

时间一到，要逐一收回全部考试材料，进行清点，确定无漏收的试题、

答题纸（卡）、草稿纸后，在考生准考证上签字。全部收齐点清后，

宣布考生退场。 

' 

14、每科考试结束后，要对考场进行清理。 

三处罚规则 

1、考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根据考试类别及视情节轻重分别给

予宣布考试无效或宣布考试无效并停考一至三年的处罚： 

(1)携带规定以外的物品进入考场； 

(2）不在指定座位参加考试； 

(3)开考指令发出前答题； 
(4）考场终了指令发出后继续答题； 

(5）在考场内吸烟、喧哗或有其他影响考场秩序行为； 

(6）在答卷规定以外的地方写姓名、准考证号或做标记； 

(7）未经监考工作人员同意擅自离场； 

(8)夹带文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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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交头接耳、互打暗号或手势； 

(10）抄袭他人或将自己的答卷让他人抄袭； 

(11）接传答案、交换试卷、答题纸（卡）或草稿纸； 

(12）其试卷在评卷中被专家认定为有违纪作弊行为； 

(13) 在考试过程中私自使用通讯工具； 

(14）将考试材料带出考场或撕毁考试材料； 

(15）扰乱考场及考试有关工作场所秩序； 

(16）拒绝、阻碍考试工作人员执行公务； 

(17）威胁考试工作人员安全或侮辱、诽谤、诬陷考试工作人员； 

(181伪造证件、证明以取得考试资格； 

(19）请他人代考； 
(20') 答题纸（卡）上所填写的姓名及准考证号等项目与考生本 

人不符； 
(21）有其它违纪行为。 
2、考试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取消全国考试工作人员资格， 

并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同时建议其所在工作单位给予行政处 

分： 
(1）监考中不履行职责，吸烟、看书报、打磕睡、聊天、擅自离 

开岗位； 
(2）擅自变动考生答卷时间； 
(3)在监考中，因工作失误造成考生答题纸（卡）损坏、丢失， 

并导致严重后果； 
(4)为不具备参加考试资格的人员提供假证明、证件，使其取得 

考试资格； 
(5）提示或暗示考生进行答题； 
(6）利用监考或从事考试工作之便，为考生作弊提供条件； 

(7）指使、纵容、创造条件或伙同他人作弊； 

(8）考试期间，擅自将考试材料带出或传出考场； 

(9)场外组织答卷、为考生提供答案； 

(10）偷换、涂改考生答卷； 
(11) 利用考试工作便利，索贿、受贿、以权拘私； 

(12）诬陷、打击、报复考生； 
(13）因考试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考场纪律混乱，考试严重 

失控，产生严重后果。 



3、若某考点2个以上（含2个）考场出现大面积作弊行为，或2 

个以上（含2个）考场在阅卷中被专家鉴定为有作弊行为的人数超过

该考场实考人数1/3，取消该考点全国考试设考资格，并追究该考点

主考的责任。 
4、一个考区若有1八。以上的考场出现3条所述情况，撤消该考

区全国考试的设考资格，并追究该考区主考的责任。 

5、由于泄题、作弊等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有关法律追究有关人

员的刑事责任。 
6、在籍研究生、本、专科生代他人参加全国考试的，通知其所在

学校按学籍管理规定处理。在职人员代他人考试的，通知其所在工作

单位，建议给予行政处分。 

四其他 

1、本规则的解释权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2、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学位

委员会（教育厅、高教局）根据本规则，制定实施细则。 

3、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在职权范围内主管全国考试以及考试

中出现的违纪事件和违纪人员的处罚工作。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

展中心办理全国考试以及考试中出现的违纪事件和违纪人员处罚的日

常具体工作。 

附：有关法律条款 

《刑法》 

第二百八十条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的

公文、证件、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

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

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百八十二条以窃取、刺探、收买方法，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非法持有属于国家绝密、机密的文件、资料或者其它物品，拒不

说明来源与用途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 

第三百九十八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故

意或者过失泄露国家秘密，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前款罪的，依照前款的规定酌情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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